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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
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
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这是宋代辛弃
疾在《青玉案·元夕》中对元宵节观灯
场景的描述。元宵节以“闹”著称，
逛花灯、猜灯谜、放烟花、吃元宵、
走月桥、舞狮子、踩高跷等，好不热
闹，将春节期间庆祝活动推向又一个
高潮。

元宵节，始于 2000 多年前的汉
代，相传是汉文帝为纪念“平诸吕之
乱”而设。扫除吕氏家族的势力后，
汉文帝正是在正月十五这一天登基，
值得纪念，因此汉文帝大赦天下，与
民同乐。以后每到这一天的晚上，皇
帝都要出宫游玩，张灯结彩，以示庆
贺，象征吉祥如意、繁荣昌盛。后
来，司马迁创立 《太初历》 时，把元
宵节定为重大节日。

“元宵到，花灯俏”。逛花灯无疑
是元宵节的头等盛事，早在隋唐时期

便已金吾不禁，城门彻夜不闭，开始
盛行元宵赏灯，火树银花，满城璀
璨；到了宋代增至七夜，更是通宵达
旦，家家户户张灯结彩、歌舞升平；
到了明代，明太祖朱元璋更是将元宵
节延长为十夜，几乎家家走桥，人人
看灯，更是应了唐寅那句“有灯无月
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的说法。清
代的民间灯会依旧壮观，灯火精巧、
多彩。

猜灯谜是元宵灯节派生出的一种
文字游戏，谜底多着眼于文字意义，
有谜格24种，已形成一种独特的民俗
文化。清代顾禄在 《清嘉录》 有云：

“灯一面覆壁，三面贴题，任人商揣，
谓之打灯谜。谜头皆经传、诗文、诸子百
家、传奇小说及谚语、什物、羽麟、虫介、
花草、蔬药，随意出之。”猜中者有奖，奖
品有巾扇、香囊、果品、食物等，谓之“谜
赠”。对于些许难猜的灯谜，明末清初钱
谦益发出了“猜残灯谜无人解，何处

凭添两鬓丝”的感慨。
在严守城乡之隔和男女之防的古

代，元宵节期间，女子“三步不出闺门”
的禁锢也被打破，才子佳人邂逅约会、
一见钟情的场景频频上演。在某种程度
上，元宵节也成了传统社会的情人节。

那么，元宵节为什么要吃“元
宵”呢？根据史书记载，吃元宵的习
俗最早见于唐五代，那时称这种食品
叫“面茧”或“圆不落角”，用糯米做
皮，其中夹糖馅，与今天的元宵相
似，后来因为是在元宵节吃的特定食
品，干脆就叫“元宵”了。尽管这种
特定食品在北方被称作元宵、在南方
被称作汤圆，但其发音均与“团圆”
音近，取团圆和美之意。在月圆之
夜，全家人团团圆圆、和睦幸福，畅
想美好生活。

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中国传统
节日的元宵节，活动种类越来越多、
活动内容愈加丰富，不少地方节庆时
增加了耍龙灯、耍狮子、踩高跷、划
旱船、扭秧歌、打太平鼓等传统民俗
表演。这个已有2000多年历史的传统
节日，不仅盛行于神州大地，就是在
海外不少地方也经久不衰，深受海外
华侨华人欢迎和喜爱。

趣谈“闹”元宵
张诗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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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 《中
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
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对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作出重要部署。广
大党员干部表示坚决拥护，大家认为，改
革机构设置，优化职能配置，深化转职
能、转方式、转作风，提高效率效能，将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深刻变革。

广大党员干部表示，党的十八大以
来，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在一些重要领
域和关键环节取得重大进展，为党和国家
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
供了有力保障。

面对新时代新任务提出的新要求，全
会指出，党和国家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同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
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还不完全
适应，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直属机关党委
常务副书记瞿家茂表示，两个“还不完全
适应”体现了中央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
革上，坚持问题导向，抓“牛鼻子”、啃

“硬骨头”，统筹党政军群、抓总管总，防
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将成为改革开
放再出发的一个里程碑。

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治
国理政的重要保障。

广大党员干部认为，全会对深化党和
国家机构改革的目标作了明确，必将全面
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推动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行稳致远。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宋
世明表示，将要进行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是一场全方位、立体式、战略性的组织变
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次改革不再是
单纯的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而是深化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不再是单纯的政府机
构改革，而是统筹党政军群机构改革；不
再是单纯的建立起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行政管理体制，而是构建现代化的中国
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

团中央组织部干部一处副处长于璐娴
对全会提出的形成“联系广泛、服务群众的
群团工作体系”印象深刻：“作为团中央机关
改革后的一名挂职干部，我备受鼓舞，相信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改革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我国社会主
义制度优越性也必将愈发凸显。”

全会提出，治理好我们这样的大国，
要理顺中央和地方职责关系，更好发挥中
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对此，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
学院执行院长杜海峰认为，在改革中，一
方面要进一步理清央地机构的职责和任务
目标，加强中央机构的领导和权威；另一
方面，中央机构在制定相应的制度、政
策，出台相应措施时，要充分考虑地区差
异、发展差异，进行分类管理、分类指导
和更有针对性考核。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一个系统工
程。全会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
构改革的决策部署上来。

中央组织部干部一局副局长左宣表
示，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和方

案，对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都将具
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组织部门责无旁贷，要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提供坚
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在推动落实改革方案的实施上发挥好应有的作用。

浙江仙居县委书记林虹表示，对于基层而言，就是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以改革破除沉疴顽
疾，提升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推动县域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增
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
要求，是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
和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统一思想，统一行动，锐意改革，确保完成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各项任
务，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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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就强调：
“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
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
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
视。”2013年11月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完善党和国家领
导体制，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
心作用。”健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是不断提高
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战略举措。

我国宪法是治国理政的总章程，必须体现
党和人民事业的历史进步，必须随着党领导人
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
善发展。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
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以下简
称 《建议》），站在健全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
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
度，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制度设计，包括坚持党
的领导、人大制度、统一战线制度、宪法宣誓
制度、国家主席任期制度、国务院管理制度、
地方立法制度、监察制度，等等。这些重大修
改建议，是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顶层设计
和制度安排。

一、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
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载
入宪法总纲，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
面领导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领导中国人
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形成
的，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宪法总纲第
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
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
主义国家。”这是关于我们国家性质的规定，是
我国的国体。人民民主专政是我们党领导人民
进行社会革命创造的适合我国国情最根本的制
度。这一制度，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经过 28
年浴血奋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确立
起来的；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
革命、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不断巩固和
发展起来的。在这些伟大的历史变革中，中国
人民得出的最基本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当今中
国，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
的，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确定党在国家中的
领导地位是我国宪法的题中应有之义。现行宪
法已在序言中确定了党的领导地位，这次宪法
修改 《建议》 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充实进宪法关于国家
根本制度的条文，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内在的统一性，对于
我们更加理性地认识和把握党的领导的重大意
义，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指导作用。

历史深刻地启示着未来：没有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会沦为空想。只有中国
共产党才能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充分发
扬民主，领导人民制定体现人民意志的宪法，
领导人民实施宪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
领导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统
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
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
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
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新的征程上，
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根本还是要靠党的领
导、靠党把好方向盘。适应新时代党和国家发
展新要求，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宪法，从社会主义
本质属性的高度确定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
使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在国
家运行机制和各项制度中具有更强的制度约束
力和更高的法律效力，有利于把党的领导贯彻
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实现全党全国人民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一
致，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始终沿着正确
轨道向前推进。

二、在国家主席任职规定上作
出调整，是健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
的制度性安排

《建议》提出，将宪法第七十九条第三款“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
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这是党中央
在全面总结党和国家长期历史经验基础上，从新
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和战略高
度提出的健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重大举措，对
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维护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更好发挥宪法在新时代推
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中的国家根本法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解
放军领导人“三位一体”的领导体制，是我们党
在长期执政实践中逐步探索出的治国理政的成功
经验。国家主席制度是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重要
组成部分。从党章和宪法相关规定来看，1982年
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后来历
次修正后的党章，对党的中央委员会规定每届任
期五年，对党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中央军事委
员会主席没有规定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1982
年宪法即现行宪法第九十三条第四款，对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规定每届任期同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没有规定连续任职不
得超过两届。在国家主席任职规定上作出修改，
有利于保持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
人民解放军领导体制的一致性，使“三位一体”
领导体制在宪法上得以贯彻和体现。

在国家主席任职规定上作出修改，是着眼于
健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在宪法上作出制度安排。
这一修改，不意味着改变党和国家领导干部退休
制，也不意味着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从上个世纪
80年代起，我国干部退休制度已经建立并在实践
中不断完善。1982年十二大党章至2017年十九大
党章都有一条明确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
论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或是由领导机关任命的，
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

“年龄和健康状况不适宜于继续担任工作的干部，
应当按照国家的规定退、离休。”党的总书记、党的
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的任
职规定保持一致，是符合我国国情、保证党和国家
长治久安的制度设计，是保证中国共产党、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人“三位一
体”的制度安排，有利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有利于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有利于坚持
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

三、赋予监察委员会宪法地
位，为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
国家监察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建议》 在宪法第三章 《国家机构》 中专门
增加“监察委员会”一节，并就国家监察委员会
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性质、地位、名称、人
员组成、任期任届、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等作出
规定，为监察委员会建立组织体系、履行职能职
责、运用相关权限、构建配合制约机制、强化自
我监督等提供了根本依据。这一重要修改，贯彻
了党的十九大关于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
部署，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健全党和国家
监督体系的重大战略决策，展现出我们党一以贯
之推动社会革命和进行自我革命的勇气和决心。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建立中国特色监察体系
的创制之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全面从
严治党出发，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纳入全面深化
改革总体部署，积极推进改革及试点工作并取得
重要阶段性成效。《建议》 将改革实践成果提炼
上升为宪法规定，具有坚实的政治基础、理论基
础、实践基础和充分的法理支撑。目前，党内监
督已经实现全覆盖，而行政监察对象主要是行政
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范围过窄。这就要求适应形

势发展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
系，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
盖，真正把权力都关进制度笼子，确保党和人民
赋予的权力切实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建议》 增
写“监察委员会”一节并作出相关规定，使党的
主张成为国家意志，使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于宪有
据、监察法制定于宪有源，体现了全面深化改革
和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机统一。

确立监察委员会作为国家监察机关列入国家机
构的法律地位，是推动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的重
大制度设计。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巩固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的决心必须坚如
磐石。通过整合行政监察、预防腐败和检察机关查处
贪污贿赂、失职渎职及预防职务犯罪等工作力量，组
建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
合署办公，将有效解决监察覆盖面过窄、反腐败力量
分散、纪法衔接不畅等问题，健全党领导反腐败工作
的体制机制，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
察全覆盖。根据宪法制定监察法，依法赋予监察委
员会职责权限和调查手段，用留置取代“两规”措
施，必将进一步推进反腐败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推
动反腐败斗争取得更大成效，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
对党的信心和信赖，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四、增加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
法规的条款，进一步完善了社会主
义立法体制

《建议》提出，“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
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
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
下，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制定地方性法规，报本
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
行。”这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从国
家根本法的层面扩大了地方立法的主体和权限范
围，是完善社会主义立法体制的重大举措，是对
我国地方立法实践探索与成功经验的提炼升华和
宪法确认。地方性法规是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
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地方立法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各
具特色、极富针对性的制度保障。2015年3月15
日，全国人大审议通过新的立法法，赋予所有设
区的市地方立法权，使我国享有地方立法权的主
体，在原有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49 个较
大的市基础上，增加了 273 个市、自治州。此
次，《建议》 把设区市立法权进一步提升到国家
根本法的高度予以权威确认，必将极大推动地方
因地制宜运用立法手段解决本地具体问题，让社
会主义法治的触角更加灵敏，使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的活力和创造力充分迸发，加快决胜全面小
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进步伐。

此外，《建议》根据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新形势新实践，还在制度层面对宪
法作出其它适当修改。比如，增加“国家工作人员
就职时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条
款，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建立宪法宣誓
制度”具体化为宪法条文，有利于在全社会树立宪
法权威，增强国家工作人员的宪法观念，激励和教
育国家工作人员提高宪法意识，培育宪法信仰，更
好地忠于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比如，将宪法
序言部分“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
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
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表述，修
改为“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
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
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
统一战线”，进一步完善了统一战线制度，有利于
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使海内外中华儿女
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梦想。比如，将“国务院行使下列职权”中
第八项“领导和管理民政、公安、司法行政和监察
等工作”修改为“领导和管理民政、公安、司法行政
等工作”，从制度层面与国家监察体制相衔接，既
保持了我国宪法连续性、稳定性、权威性，又充分
体现了实践发展和时代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可
以更好发挥宪法的规范、引领、推动、保障作用。

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制度安排
轩 理

元宵佳节将至，全国各地纷纷举办富有特色的民俗活动，营造出浓浓的喜庆气氛。
图为2月27日，在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县招安镇李塔村，腰鼓队为村民送上表演。

祁小军摄 （新华社发）


